






收土地被依法批准之日为基准日，确定补贴对象，并给予其缴

费补贴。 补贴对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，可享受缴费补贴，参

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、 职工养老保险享受同等补贴标准。

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不享受缴费补贴” 。

六、 其他事项

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、 使用权人应在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公

(一) 本方案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蒿沟镇巩家村张桥组，

蒿东村陈庄、 马园村民小组范围内，采用乡镇政务公开栏及村

务公开栏张贴等方式进行公告，并在宿州市埇桥区政府门户网

站 (htps:/www.szyqgov.cn/) 发布，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

济组织及其成员、 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。 方案

公告期限不少于30 日。

(二) 本次土地征收的实施单位为蒿沟镇人民政府，将组

织办理补偿登记及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签订等事项。 拟征收土地

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、 使用权人应当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

日内，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至蒿沟镇人民政府 (联系人 ： 梅

厚丰，电话： 186****3327) 办理补偿登记。 拟征收土地所有权

人、 使用权人不能亲自办理补偿登记的，可以委托他人办理。

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补偿登记的，蒿沟镇人民政府将书面通知

拟征收土地所有权人、 使用权人补办。 通知补办后仍不办理的，

补偿登记事项根据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予以确定 。

(三) 对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有异议的，拟征收土地

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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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如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

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、 法规规定，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政府

将依法组织听证。

(五)本次土地征收范围和面积以最终土地征收批准文件

载明的内容为准。

(六 )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， 蒿沟镇人民政府将组织开展

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工作，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

人、 使用权人应当予以配合

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，以书面形式提出 (联系人： 梅厚丰，电

话： 186****3327) 。 相关土地权利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书

面意见的，视为无异议。

。

附件： 勘测定界简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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